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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療
衛
生
的
進
步
，
促
進
人
類
壽
命

的
延
長
，
老
年
族
群
的
數
目
亦
急
遽
增

加
。
戰
後
嬰
兒
潮
的
小
孩
，
也
開
始
慢
慢

進
入
高
齡
，
使
得
人
口
高
齡
化
問
題
變
得

刻
不
容
緩
。
如
何
讓
這
群
曾
為
國
家
、
社

會
、
家
庭
有
貢
獻
之
高
齡
族
群
有
更
好
的

退
休
生
活
，
或
讓
它
們
繼
續
貢
獻
所
長
，

提
攜
後
進
，
是
一
個
嚴
肅
且
值
得
深
思
的

問
題
。1.

何
謂
老
人
、
何
謂
高
齡

有
一
句
諺
語
﹁
人
生
七
十
古
來
稀
﹂
，

表
明
了
古
人
壽
命
是
很
少
超
過
七
十
歲

的
。
由
於
醫
療
衛
生
的
進
步
，
使
得
壽
命

週
期
延
長
，
以
台
灣
乃
至
於
全
世
界
為

例
，
現
在
平
均
壽
命
已
到
了
七
十
到
八
十

歲
；
七
十
歲
不
再
是
高
齡
，
也
並
不
稀

少
，
故
高
齡
族
群
會
愈
來
愈
多
。
一
九
四

五
年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，
戰
後
嬰
兒

潮
造
成
人
口
的
快
速
增
加
，
六
十
年
後
的

現
在
，
這
些
嬰
兒
潮
的
嬰
兒
也
將
進
入
高

齡
族
群
，
使
得
人
口
高
齡
化
更
加
嚴
重
。

至
於
多
老
才
算
老
？
一
般
人
及
學
者

皆
認
為
六
十
五
歲
後
為
老
年
的
開
始
。
為

何
以
六
十
五
歲
為
老
年
指
標
呢
？
西
元
一

八
八
零
年
，
德
國
鐵
血
宰
相
俾
斯
麥
為
提

出
較
社
會
主
義
更
吸
引
人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
策
而
倡
導
年
金
制
度
，
而
以
六
十
五
歲
為

老
年
指
標
，
超
過
六
十
五
歲
的
老
人
由
政

府
來
供
養
，
其
後
各
國
皆
以
六
十
五
歲
為

指
標
當
作
老
年
及
退
休
指
標
，
不
過
當
時

普
魯
士
人
民
的
平
均
壽
命
只
有
四
十
五

歲
。
由
此
看
來
，
以
超
過
六
十
五
歲
當
老

年
指
標
是
不
適
合
的
，
而
應
參
考
平
均
壽

命
、
健
康
狀
況
來
做
變
動
。

2.
老
人
人
口
現
況

嬰
兒
潮
的
嬰
兒
也
將
進
入
高
齡
族

群
，
但
在
家
庭
計
畫
的
推
動
下
，
出
生
率

逐
年
降
低
，
台
灣
人
口
的
老
化
速
度
逐
漸

加
快
，
根
據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的
人
口
推
計

的
趨
勢
，
從
西
元

年
老
年
人
口
的
7

％
，
正
式
進
入
老
年
化
的
社
會
，
預
估
西

元
二
○
二
○
年
老
年
人
口
會
加
倍
到
14

％
，
西
元

二
○
三
六
年
老
年
人
口
將
再
增

加
至
21
％
。
台
灣
生
育
率
的
下
降
，
依
據

人
口
學
者
的
推
計
，
如
果
生
育
率
維
持
低

水
準
，
台
灣
的
人
口
很
快
就
會
轉
為
負
成

長
，
屆
時
台
灣
人
口
的
老
化
狀
況
，
將
迅

速
惡
化
。

3.
高
齡
化
人
口
對
社
會
國
家
的

影
響

高
齡
化
人
口
常
會
伴
隨
著
壽
命
增

長
，
慢
性
病
的
增
加
，
身
體
功
能
的
喪

失
。
銀
髮
族
人
口
的
身
體
功
能
的
喪
失
，

需
要
額
外
的
照
顧
人
力
；
慢
性
病
的
增

加
，
需
要
更
多
的
醫
療
照
顧
；
退
休
後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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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式
和
可
獲
得
的
資
源
不
同
，
可
將
銀
髮

族
退
休
照
護
分
為
：
居
家
式
、
社
區
式
以

及
機
構
式
。

1.
居
家
式

a.
家
庭
照
護
：
主
要
的
長
期
照
護
模

式
，
是
由
家
人
、
朋
友
或
鄰
居
所
提
供
的

服
務
，
一
般
而
言
，
佔
老
人
照
護
的
大
部

份
。
其
成
本
較
便
宜
，
是
台
灣
目
前
最
普

遍
的
照
護
型
態
，
也
是
台
灣
老
人
認
為
最

理
想
的
養
老
方
式
。
但
缺
點
是
：
照
顧
人

力
不
足
、
照
顧
者
長
期
身
心
負
荷
壓
力
、

照
顧
者
缺
乏
專
業
性
及
無
法
提
供
技
術
性

服
務
。b.

居
家
服
務

在
宅
服
務

：
指
社
政

單
位
對
低
收
入
戶
提
供
日
常
生
活
的
照
顧

服
務
。c.

居
家
照
護
：
指
衛
生
醫
療
單
位
所

提
供
的
居
家
照
護
。
目
前
服
務
以
居
家
護

理
及
醫
師
出
訪
為
主
。

2.
社
區
式

a.
日
間
照
顧

日
間
托
老

：
設
置
於

社
區
內
，
提
供
日
間
的
照
顧
，
可
增
加
老

人
在
白
天
與
其
他
人
接
觸
的
機
會
，
同
時

使
子
女
在
白
天
能
夠
安
心
工
作
。
目
前
以

以
失
智
、
失
能
的
老
人
為
主
。

b.
日
間
照
護
：
提
供
日
間
專
業
護
理

服
務
，
接
受
照
護
者
仍
居
住
於
家
中
，
只

間
增
長
，
收
入
減
少
，
但
是
食
衣
住
行
醫

療
費
用
持
續
支
出
，
導
致
退
休
準
備
金
的

增
加
，
經
濟
問
題
也
將
成
為
高
齡
人
口
的

嚴
重
負
擔
，
當
銀
髮
族
無
力
負
擔
時
，
這

些
問
題
都
將
轉
嫁
到
社
會
國
家
，
無
形
中

也
成
為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社
會
和
國
家
的
重

大
負
擔
。
　

4.
高
齡
人
口
如
何
自
處

高
齡
人
口
除
了
對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國

家
的
影
響
，
也
對
老
人
本
身
造
成
衝
擊
。

高
齡
人
口
易
罹
患
疾
病
，
故
就
醫
方
便

性
、
預
防
疾
病
、
促
進
健
康
等
醫
療
保
健

問
題
對
此
高
齡
人
口
有
其
重
要
義
意
。
其

次
，
很
多
老
人
身
體
功
能
的
喪
失
很
輕

微
，
也
無
嚴
重
的
慢
性
病
，
身
體
狀
況
亦

佳
，
就
此
退
休
實
在
可
惜
；
故
應
破
除
退

休
就
業
障
礙
，
積
極
追
求
老
年
就
業
或
再

教
育
後
之
二
度
就
業
。
青
少
年
人
口
逐
年

減
少
，
勞
動
力
人
口
下
降
，
但
是
需
要
照

顧
的
老
年
人
口
明
顯
增
加
，
因
此
老
人
照

顧
老
人
亦
將
成
為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一
種
現

象
。

銀
髮
退
休
社
區
概
況

高
齡
人
口
是
較
脆
弱
的
族
群
，
也
是

比
較
需
要
照
顧
的
一
群
。
銀
髮
族
退
休
在

何
處
可
以
受
到
較
好
的
照
顧
，
對
退
休
銀

髮
族
實
在
是
一
個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依
照
護

有
部
分
時
間
前
去
接
受
治
療
或
照
顧
。
目

前
以
出
院
後
須
繼
續
護
理
之
病
人
或
慢
性

病
須
長
期
照
護
之
病
人
為
主
。

c.
日
間
托
老
：
日
間
將
家
中
長
輩
送

往
托
老
場
所
從
事
各
種
活
動
，
接
受
照

顧
，
晚
上
再
將
長
輩
接
回
家
中
共
享
天

倫
，
是
可
增
加
家
中
健
康
長
輩
之
社
會
參

與
及
互
動
的
一
種
服
務
。
日
間
托
老
一
般

以
為
身
體
健
康
、
行
動
方
便
而
日
間
乏
人

照
顧
且
生
活
自
理
能
力
較
佳
之
老
人
為

主
。

d.
喘
息
服
務
：
當
家
庭
照
顧
者
因
短

期
因
素
或
臨
時
無
法
照
顧
老
人
時
，
可
暫

時
將
老
人
送
到
辦
理
臨
托
服
務
的
老
人
安

養
護
機
構
或
護
理
之
家
，
以
舒
緩
家
庭
照

顧
者
之
壓
力
、
情
緒
，
並
確
保
老
人
受
到

良
好
的
專
業
照
顧
。
雖
然
短
期
間
以
機
構

來
協
助
照
顧
，
仍
不
失
社
區
式
照
顧
之

意
。

e.
定
點
餐
飲
服
務
：
對
行
動
方
便
之

中
低
收
入
戶
或
獨
居
老
人
，
由
提
供
餐
食

之
單
位
集
中
於
一
處
發
派
營
養
餐
食
。
定

點
餐
飲
服
務
係
在
一
固
定
場
所
為
長
輩
提

供
餐
食
，
讓
行
動
方
便
的
長
輩
能
夠
走
出

家
門
，
與
其
他
長
輩
一
起
享
用
營
養
餐
食

服
務
。3.

機
構
安
老

a.
居
住
照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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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院
銀
髮
族

計
劃

一
、
計
畫
緣
起
：

隨
著
家
庭
計
畫
的
推
動
、
社
會
的
變

遷
與
嬰
兒
潮
世
代
增
加
趨
勢
推
估
，
至
二

○
○
六
年

月
底
，
全
國
65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
人
口
數
為

萬
餘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的

％
，
二
○
二
○
年
老
人
佔
總
人
口
比
例
將

達
14
％
以
上
，
但
相
對
現
行
老
人
照
護
服

務
方
式
與
居
住
環
境
卻
尚
未
健
全
，
為
了

彌
補
國
內
慢
性
與
老
年
醫
療
之
不
足
，
並

期
望
藉
此
計
畫
建
構
完
整
的
長
期
照
護
體

系
，
乃
著
手
規
劃
發
展
健
康
、
醫
療
、
照

護
等
相
關
產
業
，
以
提
昇
國
內
老
人
照
護

水
準
，
避
免
醫
療
資
源
浪
費
，
營
造
一
個

理
想
的
銀
髮
生
活
環
境
。

二
、
計
畫
摘
要

結
合
現
有
長
庚
醫
療
資
源
和
長
庚
大

學
專
業
團
隊
，
並
配
合
經
濟
部
銀
髮
族

旗
艦
計
畫
研
究
發
展
各
式
照
護
服
務

系
統
平
台
。
建
構
一
個
﹁
健
康
、
尊
嚴
與

快
樂
﹄
的
老
人
優
質
生
活
環
境
，
其
建
置

機
能
含
個
人
健
康
資
訊
管
理
系
統
、
活
動

資
訊
管
理
系
統
、
定
位
與
人
員
派
遣
系

統
、
健
康
異
常
狀
況
通
報
系
統
、
緊
急
醫

療
資
訊
傳
送
系
統
。

3

：
居
住
照
護
是
指
在
社
區
當
中
的
一

個
限
定
空
間
中
，
群
居
兩
個
或
以
上
的
無

親
屬
關
係
的
老
人
，
並
提
供
複
雜
性
日
常

生
活
活
動

的
協
助
，
如
洗
衣
服
、

備
餐
、
打
掃
居
住
環
境
、
監
督
按
時
服

藥
、
提
供
團
體
活
動
及
運
輸
等
。
居
住
照

護
在
我
國
現
行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包
括
：
老

人
安
養
服
務
及
老
人
養
護
服
務
。

i.
老
人
安
養
服
務
：
申
請
對
象
必
須

年
滿

歲
以
上
，
身
體
健
康
行
動
自
如
，

具
生
活
自
理
能
力
者
，
院
內
提
供
居
住
服

務
、
生
活
照
顧
服
務
、
三
餐
飲
食
供
應
、

疾
病
送
醫
、
文
康
休
閒
活
動
、
親
職
聯
誼

活
動
。ii.

老
人
養
護
服
務
：
申
請
對
象
必
須

年
滿

歲
以
上
，
生
活
自
理
能
力
缺
損
，

且
無
技
術
性
護
理
服
務
需
求
者
，
院
內
提

供
的
服
務
比
老
人
安
養
服
務
多
增
加
了
護

理
及
復
健
服
務
。

b.
護
理
之
家

：
提

供

小
時
的
日
常
生
活
功
能
、
行
動
上
、

精
神
上
及
監
督
按
時
服
藥
的
個
人
及
護
理

照
顧
，
並
有
物
理
治
療
、
職
能
治
療
、
營

養
諮
商
等
，
也
提
供
臨
時
性
非
重
症
的
醫

療
服
務
。
根
據
多
國
的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
需
要
護
理
之
家
的
照
顧
比
例
隨
著
年
齡
愈

大
而
增
加
。
當
老
人
失
去
獨
立
性
的
健
康

狀
態
，
又
必
須
在
機
構
安
老
，
護
理
之
家

就
可
滿
足
此
類
功
能
上
有
障
礙
的
老
人
。

三
、
預
期
效
益

現
由
長
庚
養
生
文
化
村
領
導
建
置
銀

髮
照
護
服
務
平
台
，
利
用
人
工
智
慧
技
術

的
協
助
，
建
構
一
個
﹃
健
康
、
尊
嚴
與
快

樂
﹄
的
老
人
優
質
生
活
環
境
，
讓
長
者
老

得
慢
、
病
得
輕
、
活
得
好
。
並
藉
由
整
體

環
境
面
、
技
術
面
與
研
發
面
發
展
，
減
少

醫
療
資
源
浪
費
，
促
進
健
康
與
生
活
照

料
，
並
達
到
對
長
者
身
、
心
、
靈
之
全
方

位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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